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二）

一、项目名称

环境监测运行经费。

二、立项依据


环境监测运行经费是实施环境监测制度的基本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明确国家建立、健全环境监测制度。《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国务院令 第820号）、《关于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实施意见》（环监测〔2024〕17号）、《云南省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实施方案》（云环通〔2025〕11号）、《云南省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办法》（云环通〔2024〕28号）、《云南省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云财基层〔2024〕10号）等文件，明确了应当将环境监测网建设投资、运行经费等环境监测工作所需经费全额纳入财政经费预算重点保障，《全国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环发〔2007〕56号）明确了环境监测运行经费的构成及标准。《玉溪市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玉办发〔2020〕2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生态环境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11号）明确了县区环境监测站人员和工作经费由市级承担。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环境监测运行经费是维持环境监测站各项环境监测业务正常、稳定运行的基本保障，2026年共预算100,000.00元。经费包括：设备维修（护）费、专用材料费、委托业务费。主要用于支付实验室运行产生的实验耗材、设备检定、设备运维等费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性质为运行保障类。环境监测运行经费主要用于购买环境监测试剂、耗材、标准物质等实验耗材；定期检定和及时维修（护）环境监测仪器设备；及时维修维护实验室；采购其它监测所需商品及服务，保障环境监测业务正常开展。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支出预计100,000.00元。

1.实验耗材保障费：50,000.00元/年。购买四氯化碳、三氯甲烷、硼氢化钾等近百种化学药品，购买SO2、NO2等标准气体及乙炔、氦气等燃烧或屏蔽气体，购买采样滤膜、滤筒及分析易损玻璃器皿等。
2.设备维修维护费：20,000.00元/年。新平生态环境监测站目前共有设备总值约3,750,000.00元，90.00%是2011-2012年前后购置，设备老化现象严重。维护费主要用于请工程师维护维修原子吸收、原子荧光、离子色谱、自动烟尘测试仪、测油仪、电子天平、各种分光光度计等精密设备及蒸馏仪、过滤器等相关辅助设备。定期更换元素灯、石墨管等设备配件。
3.设备检定费：30,000.00元/年。按计划请计量设备检定单位检定监测计量设备。

七、项目实施计划

准备阶段：2026年1月-3月，制定全年设备检定、试剂、标准物质、耗材采购计划；制定实验室修缮计划。

物资或服务采购阶段：2026年4月-6月，按批准的采购方案完成各类物资和服务采购工作。

监测工作实施阶段：2026年1月-12月，统筹协调，按照省、市年度监测方案要求，按月开展各项监测工作。

成果上报阶段：2026年1月-12月，对照年度监测工作方案，总结梳理，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项监测工作，按要求上报各类监测数据。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为年度实施项目，按照制定的年度环境监测工作方案，按要求完成环境空气、地表水、饮用水源地、噪声等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执法监测，完成上级部门安排的各项环境监测任务，按要求报送各类监测数据。

通过向政府及管理部门及时报告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和污染源排放数据，为政府部门环保决策和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持，为创文创卫提供环境质量数据；以便及时准确掌握新平县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技术支撑，确保充分发挥环境监测在生态环境管理中的基础作用。


